
 

6.2.5 本条适用于设有公用浴室的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无公用浴室的建筑不参评。 

本条为新增条文。通过“用者付费”，鼓励行为节水。本条中“公用浴室”既包括学校、医

院、体育场馆等建筑设置的公用浴室，也包含住宅、办公楼、旅馆、商店等为物业管理人员、

餐饮服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设置的公用浴室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（含相关节水产品的设备材料表）；运

行评价查阅设计说明（含相关节水产品的设备材料表）、相关竣工图、产品说明书或产品检

测报告，并现场核实。 

 


